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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岗位实习管理补贴计算及管理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岗位实习管理补贴作为岗位实习指导教师工作酬金，以

工作量形式予以发放。 

第二章 岗位实习管理补贴计算办法 

第二条 岗位实习管理补贴相关要求 

1.岗位实习的审定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的相关规定审核。 

2.岗位实习管理补贴的计算依据：岗位实习的专业学生人数、实

习周数。 

3.岗位实习管理补贴计算到所在系，由各系统筹分配。 

第三条 岗位实习管理补贴计算办法 

1.岗位实习管理补贴计算公式： 

X=3*B（系部人数系数）*Z（定岗实习周数）； 

2.系部人数系数（B） 

系部实习总人数除以 40，得出系部人数系数。 

上述岗位实习管理是指岗位实习指导教师在学生岗位实习中负

责全面的学业指导与岗位管理工作。按照岗位实习指导工作实际情况，

主要负责监督、专业指导、与实习单位沟通等职责。岗位实习时间按

照 32周进行计算（特殊情况另行计算）。 

第三章 岗位实习管理工作细则 

第四条 岗位实习主要通过实习管理平台进行远程指导和深入实

习单位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在岗位实习过程中，实习指导教师应

督促学生进行签到、周志报告和实习报告的撰写上传、批阅，积极主

动与学生、实习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岗位实习，达

到岗位实习的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学院对岗位实习补贴核算，需要有

材料进行支撑。未能全部提供支撑材料的，岗位实习管理补贴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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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管理平台统计数据、实习管理过程的实际效果按比例折算。 

（一）支撑材料 

岗位实习学生： 

1.校外实习三方协议、自联申请表、实习保险保单。 

2.实习管理平台工作日签到记录，不少于 32 周、学历提升学生

不少于 16周（特殊情况另行计算）。 

3.实习管理平台每周周志报告，不少于 32 次，特殊情况另行计

算。 

4.实习结束时，在实习管理平台上，撰写上传实习报告。 

岗位实习指导教师： 

1.制定学生的实习计划。 

2.经常性与行业企业保持沟通与交流，岗位实习期间赴实习学生

5人及以上的企业和推荐实习企业沟通现场指导学生每两个月不少于

1次。 

3.批阅学生的周志报告、实习报告记录。 

4.学生岗位实习成绩评定。 

企业： 

1.提供学生实习期间的实习补贴证明。 

2.实习单位对岗位实习学生的评价。 

（二）岗位实习补贴折算标准 

岗位实习

时间 

岗位实习学生打卡天数总计 160 天，（特殊情况另行测

算）大于等于 90%不扣全系总工作量；每低 5%扣总工作

量的 2%。 

周日志 

全系总周日志数，大于等于 90%不扣全系总工作量；每

低于 5%扣全系总工作量的 1%。以全系 10%数量抽查日志

质量，评定优秀、良好、合格等级。合格率每低于 5%扣

全系总工作量的 1%。 

岗位实习

台账 

岗位实习台账齐全：三方协议、保单、自联申请表、告

家长书，少一项扣全系总工作量的 1%。学生自联单位审

核不严的，经抽样检查，合格率未达到 90%扣全系总工

作量的 5%；每低于 10%扣全系总工作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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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实习

推荐率 

学生初次实习推荐率大于等于 60%不扣全系总工作量，

低于 60%，每低 1个百分点，扣全系总工作量的 1%。 

初次实习

离岗率 

学生初次实习离岗率小于等于 20%不扣全系总工作量，

每高于 1个百分点，扣全系总工作量的 1%。 

岗位实习指导教师赴企业指导次数，全系总数大于等于 90%不

扣全系总工作量；每低于 5%扣全系总工作量的 1%。 

因工作需要，未及时更新汇报上报数据扣全系总工作量的 5%。 

因管理问题，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经学院岗位

实习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扣除一定量系岗位实习补贴工作量，并

对责任人按照学院安全事故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章 考核组织与时间 

第五条 岗位实习工作工作量考核时间将根据各专业岗位实习工

作安排提前两周通知。由教务处组织考核小组进行考核，各系按要求

上报相关支撑材料，并由考核小组进行审核、计算工作量，报经人事

处审定后发放。 

第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正德职业技术学院顶岗实习

工作量计算及管理细则》（院教字[2018]10号）同时废止。 

第七条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